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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並於百慕達存續之有限公司 ）

（股份代號：362）

自願公告

關於合資生產電動車鋰電池電解液的原材料最新情況

本公告由中國天化工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自願
刊發，以向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供有關本集團近期業務發展的最新消
息。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及二零二二年一月十九日之
公告，內容有關訂立項目合作意向書。

本公司於二零二二年三月十八日成立牡丹江龍拓鋰電池新材料有限公司（「龍
拓鋰電池」），當牡丹江旭日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牡丹江旭日」）完成注資後，
將各佔龍拓鋰電池50%股權。龍拓鋰電池主要從事電動車鋰電池電解液原材料
生產及銷售。

本公司最近收到數名投資者（「該等投資者」）意向，表示有興趣參與龍拓鋰電池
的項目發展計劃。該等投資者考慮以現金注入龍拓鋰電池作為投資及起動款，
以換取龍拓鋰電池發行相應股權。交易可能會攤薄本公司於龍拓鋰電池所擁
有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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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公司將以本集團之土地、廠房及機械等非流動資產注資入龍拓鋰電池，
出售或攤薄龍拓鋰電池的股權或可能令本集團出現須予公佈的交易。

如有任何更新，本集團會盡快進一步披露。

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天化工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陳昱

香港，二零二二年七月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陳昱女士、高冉先生及羅子平先生，非執行董事為
劉洋洋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則為馬榮欣先生、譚政豪先生及侯志傑先生。


